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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契約(草約) 
出租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房屋租賃事件，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 租賃物標示：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 號、8 號房屋，面積 1,146 平方公尺

(約 346.67 坪)。 

二、 租賃期間： 

自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起至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止，計 0 年。

本契約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甲方不另通知，乙方如有意

繼續租用，應於租期屆滿二個月前，主動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

意後另訂新約，否則甲方視為無意續租。租期屆滿後，乙方未經辦理

換約續租仍為使用者，不得以繼續使用或已繳付租金為理由，主張

租賃關係繼續存在，並不得主張民法第四五一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 

三、 租金標準： 

每月租金新臺幣 000,000 整(含稅)，以每月為一期，乙方應於每期

期初五日內繳付。 

續租租金另議。 

四、 履約保證金： 

為保證本契約各條款之確實遵守與履行，乙方應於訂約日交付甲方

新臺幣 0,000,000 元整(相當兩個月租金)為保證金，甲方於收到保

證金後，開立保證金收據予乙方。契約期滿或終止時，乙方將房屋回

復原狀正式交還甲方收回(含設籍遷出登記及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

且無積欠各項費用及任何租賃相關債務後，除第十二條第(四)款情

形外，乙方憑甲方原開立之保證金收據向甲方辦理退還保證金，由

甲方無息退還保證金。 

五、 費用負擔： 

租賃物之法定稅捐（包括房屋稅、地價稅等）由甲方負擔，其他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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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費、清潔費等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六、 內部裝修： 

本租賃物係屬建築法施行前未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乙方對於租賃

物如有修繕隔間或增加設備時，應事先提示圖樣徵得甲方書面同意，

並應依建築相關法規之規定申請補發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等，

據以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後始得辦理，其所需全部費用應由乙方

負擔。惟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取得補發使用執照或合法

房屋證明等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所需文件者，乙方得終止租約，乙

方已付未使用期間之租金，除第十二條第(四)款情形外，甲方應按日

計算返還乙方。 

租賃期間屆滿或終止租約時，乙方所增裝修及設備除經甲方同意依

現狀交還外，乙方應無條件負回復原狀之責。若乙方怠於拆除清理，

則甲方代為拆除清理所需費用由甲方於履約保證金內扣抵，如不敷

扣抵者，乙方應負清償責任。 

前項工程施工時，其裝修材料應符合現行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

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否則，

甲方除得終止租約外，乙方對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被處之罰鍰，應

負賠償責任。 

 

七、 租賃物毀損之處理： 

本租賃物按現狀出租，如有毀損致需修繕時，由乙方負擔。但如因不

可抗力之災害致租賃物不堪使用者，乙方得終止租約，乙方已付未

使用期間之租金，除第十二條第(四)款情形外，甲方應按日計算返

還乙方。 

八、 終止租約： 

乙方如因故必須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時，應於二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甲方並給付甲方與二個月租金同額之違約金，甲方得在乙方交付

履約保證金內扣抵，乙方絕無異議。 

甲方如有收回自用或改建之計畫時，應於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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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租約收回房屋，並給付乙方與二個月租金同額之違約金，除第

十二條第(四)款情形外，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乙方不得異議及要

求任何補償。 

九、 使用租賃物之限制： 

本租賃物乙方不得經營特種之咖啡店、茶室、酒家(吧)、電影院、視

聽歌唱、理容院、三溫暖、撞球間、電玩店、舞廳(場)、夜店等特

種行業及其他有害安寧秩序、善良風俗暨甲方認為不適當之

行業。除前述行業外，乙方如因故必須變更原定之用途時，

應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辦理。 

乙方對於租賃物之全部或一部分不繼續使用時，應向甲方申請退租

並交還租賃物，不得私自轉租、轉讓或由他人頂替使用。乙方之關係

企業有設籍及使用需求時，應得甲方同意始得辦理。 

大樓內不得存放易燃物、危險物品及違禁品。 

乙方如有設置招牌需求，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並向臺北市政府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設置。乙方應依建築相關法規之規定維護租賃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如有違反，甲方得終止租約外，乙方對甲

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被處之罰鍰，應負賠償責任。 

十、 違約處理： 

乙方逾期未繳清租金者，每逾一日應給付甲方月租金百分之一之逾

期違約金，逾期達六十日以上者，除上述按日計算之違約金外，甲方

得依法終止租約。 

乙方應切實履行本契約所訂各項條款，倘有違反或不履行約定時，

甲方除得隨時終止租約收回租賃物並依第八條約定計收違約金外，

並得請求乙方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 

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應即遷出交還租賃物，如有遲延應自

發生逾期之日起至租賃物遷讓交還甲方接管日止，按日給付原約定

日租金兩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並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 

十一、特別約定： 

本契約應辦理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依本契約應給付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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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及本契約期限屆滿時，乙方應返還租賃房屋或甲方應返還

履約保證金，甲乙雙方均同意應逕受強制執行。 

十二、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約定條款： 

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洗錢防制法」、

「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等主管機關法令及各業

務同業公會規範暨甲方有關規定執行以下措施： 

(一) 為確認乙方或關聯人(包括但不限於乙方之高階管理人、實質受

益人、信託之委託人、信託之受託人、信託之監察人、信託之受

益人及交易有關對象，以下同)是否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

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資恐法指定制裁對象)，以及外

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以下簡稱其

他制裁對象)，乙方或關聯人應即時提供資料供甲方確認，乙方

或關聯人如不配合，致甲方未能即時比對，甲方得暫緩或拒絕

出租。 

(二) 無論於租賃前後，一經甲方發現乙方或關聯人為資恐法指定制

裁對象或其他制裁對象者，無須事先通知，甲方即得拒絕出租

或逕行終止本契約。 

(三) 乙方如不配合審視、拒絕提供關聯人資訊、對交易之性質與目

的或資金來源、去向不願配合說明、拒絕提供審查所需資料或

驗證文件等，甲方得要求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三十日內提供

說明、審查所需資料及驗證文件，逾期未提供者，甲方得以書面

終止本契約，並於書面通知到達時發生效力。 

(四) 對於資恐法指定制裁對象之履約保證金、預納之租金或費用將

予以凍結暫不返還。 

(五) 乙方或關聯人對於因前四款情形所生之損害或損失，不得向甲

方請求賠償。 

十三、疑似不法或不當行為約定條款： 

      乙方如經甲方認有疑似不法或不當之行為時，甲方得拒絕出租，或



5 
 

以書面終止本契約，並於書面通知到達時發生效力。甲方並得對乙

方採取必要之控管措施。 

      乙方對於因前項情形所生之損害或損失，不得向甲方請求 

      賠償。 

十四、其他：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修改，得經雙方同 

      意換文為之。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四、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一份，公證人執正本一份存

憑。 

十五、附件：土地及建物謄本。 

甲方(出租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董事長  何英明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四十六號     

乙方(承租人)： 

統 一 編 號 ： 

代   表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